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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第一次智慧財產案例評析座談會議紀錄 

壹、 時間：98.05.18（一）下午 14:00 

貳、 地點：臺大創新育成中心 A 棟 1 樓 103 室（台北市思源街 18

號） 

參、 主持人：謝銘洋教授                  會議記錄：陸照婷 

肆、 出席人員： 

學界代表—陳昭華教授（輔大財經法律學系）、陳聰富教授（臺

大法律學院）、劉孔中教授（清大科管院科法所） 

 實務界代表—林秋琴律師（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張哲倫律

師（理律法律事務所） 

官方代表—劉蓁蓁副組長（智慧財產局） 

                學院代表—王惠玲顧問（TIPA 協同主持人，惇安智慧財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伍、 討論題綱：商標侵權損害賠償之認定與計算 

前言： 

  商標權被侵害時，透過民事救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是商標權人用以確保權

益之重要方法。然而於請求損害賠償時，如何認定與計算其損害賠償，一直是實

務上與學術上的重要議題。雖然我國商標法第 63 條對於如何計算其損害，列出

若干計算方式，甚至對於業務上信譽亦賦予損害賠償請求權，然而此一規定在適

用上仍然存在若干問題。 

  首先是商標侵權與民法上侵權行為關係之基本問題，此除涉及主觀要件、因

果關係外，也涉及不法行為與損害之認定。其次，在適用商標法第 63 條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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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證明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

益、零售單價等，對於判決結果都有非常關鍵之影響，也都值得深入探究。 

討論提綱： 

一、商標侵權與民法上侵權行為之關係 

二、商標侵害時，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應如何認定？ 

三、適用商標法第 63 條計算損害時，是否仍以填補權利人實際上所受之損害為

限？ 

四、如何證明權利人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如何證明侵權

行為人   

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 

五、以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五百倍至一千五百倍之計算損害賠償金額

是否合 

理？零售單價應如何認定？ 

六、商譽損害之賠償範圍是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應如何計算其損害之金額？

考量之 

因素有哪些？ 

 
附件表： 

附件一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重附民字一號判決(有關 愛馬仕商標權侵害損害賠

償之 

計算) 

 附件二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商上易字一號判決(有關 85 度 c 咖啡店商標侵害

損害賠償之計算) 

附件三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民商上字四號判決(有關 義大利商‧亞維耶羅馬丁

尼股份有限公司之 device mark(一種世界地圖圖樣)商標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 

附件四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民商上易字一號判決(有關路易威登公司之 lv 商標

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 

附件五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民商訴字六號判決(有關美商阿古那公司

(ACUSHNET COMPANY)「Titleist」商標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 

附件六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00003 號判決(愛馬仕案刑事第二審

判決) 

附件七 士林地方法院 97 年度易字 79 號判決 (愛馬仕案刑事一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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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會議紀錄： 

謝銘洋教授： 

本案原告法商愛馬仕，被告從國外輸入四個仿冒品包包，賣給原來的舊

客戶，結果經過智慧財產法院判決詐欺罪成立，本案中原告主張應該用四個

包包的零售價合計乘以五百倍來計算，因此按照原告主張的計算金額會高達

十億，被告認為應該以可能存在流通的總額作為計算基礎，商標法第六十三

條第一項第三款講的是零售的單價，過去實務上見解如果查獲的商品有不同

零售單價的話，都是以平均價格作為計算基礎，因此智慧財產法院也是用平

均價格作為計算基礎，法院認為這四個單價平均金額是五十一萬，用五百倍

來計算，如果看到判決書裡頭被告的抗辯，柏金包在台灣的數量不過是數十

個而已，如果用到五百倍來計算相當於原告在台灣八、九年的銷售總量，結

果這樣的抗辯法院並無考慮，這個判決是認為被告受損害的情形實際上難以

計算，雖然只查獲四件，他認為應該用五百倍來計算。 

除了這個判決之外，附件二的判決８５度 C 商標侵害的案件，被告用

８５.１度 C 被告商標侵害，原告主張商標侵害，也主張商譽損害，就商譽

損害來講，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加害人所提供的咖啡並非品質低劣，因此無造

成原告商譽損害，這部分判決駁回，至於商標侵害損害賠償的部分，就以所

得利益來計算，法院採取同業利潤標準表裡有關咖啡館的淨利率百分之二十

八來計算他所得的利益，因此後來法院就判了三十七萬多，基本上並不是用

倍數計算。 

附件三牽涉到 device mark 作為包包表面，被告抗辯說這只是古地圖哪

有商標識別性，應該是可以被撤銷的，後來智慧財產法院認為是具有識別性

的，商標註冊是沒有問題的，損害賠償牽涉到有手提袋、皮夾及行李箱，各

種商品售價皆不同，後來法院就以平均價來計算，一樣適用六十三條第三款

最後乘以八百倍，法院考量被告販售商品的時間認為乘以八百倍是適當的，

所以判決被告要賠償三百多萬。 

附件四是 LV 的商標侵害，第一審板橋地院在計算損害賠償不是用零售

單價，法院認為被告一件賺個五百、一千，因此以五百跟一千的平均價來算，

但是智慧財產法院說不對，不應該用販售的利潤來計算，應該用平均零售價

格來算。 

附件五是高爾夫球的商標，但被告只是進口有此商標的帽子來賣，被檢

察官查扣進口報單數量有兩千六百多頂帽子，智慧財產法院就以一千五百倍

乘以三百塊的零售單價，判被告四十五萬元的損害賠償，以上是智慧財產法

院有關商標侵害的損害賠償計算相關的案件。 

  商標法六十三條有明文規定損害賠償，是在規定計算損害的方式，損害

賠償的依據在商標法第六十一條侵害商標得請求損害賠償，六十三條是在講

說損害賠償的計算，提出幾個計算的方法，第一款從商標權的角度來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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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所受損害跟所失利益，如果沒有辦法證明所受損害的話就以差額來計

算，第二款是從加害人的角度來看，所得利益基本上是以淨利作為損害賠

償，但是如果沒有辦法舉證成本跟必要費用的話，就以他的全部收入作為損

害賠償，實務上也有一些判決以這樣的方法來計算，第三款就是商品的零售

單價五百到一千倍，但是超過一千五百件的話就以總價訂賠償金額。第二項

又規定按照前項計算如果顯不相當的話法院可以酌減，最後一項是牽涉業務

上的信譽，受損害的話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從這一些規定，今天的討論題綱

提出一些給大家討論參考的方向，第一個是商標侵權與民法上侵權行為的關

係，商標法上對於商標侵害甚至於主觀要件都沒有規定，因果關係也沒有很

明確去處理，在適用的時候如何認定，第六十三條的計算跟損害賠償的法理

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如果照愛馬仕這個案子，依照五百倍算出來的損

害遠遠超過商標權人實際上所受到損害，法院是否可以不管商標權人實際受

到的損害是多少，接下來如果依照第一款及第二款計算的話如何去證明，還

有商譽的損害要如何計算，到底是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目前實務上見解

都認為是非財產上損害，就不需要證明一定的損害是多少，精神上的損害用

主觀的方式去衡量，法院比較傾向於是非財產上損害，這樣是否適當？接下

來的時間就給各位。 

林秋琴律師： 

  我個人認為本案判決不符合公平正義。商標侵害的損害賠償應係彌補

實際損害，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立法的意旨同意權利人請求零

售單價乘上五百倍至一千五百倍並不在懲罰侵權行為人，立法理由是認為

舉證困難的時候，權利人可用第二款或第三款請求，以免除舉證困難。本

案侵權人賣了四個仿冒包包，權利人可能因此少賣四個包包，最正確來說，

權利人的損失是自己少賣四個包包損失的全部利潤。本案判決金額與侵權

所造成損害顯不相當，應係法院誤用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又未依第

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酌減。就商標侵權來說，如依六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的方式去計算損害，符合傳統填補損害的理論，如果用第二款去算，

應該是剝奪侵權人因為侵權所得到的利益，這也具備法理正當性。這個案

件以第三款去判又未按案情酌減，造成影響包括：(一)賠償額與侵權人獲利

及權利人損失完全不相當，(二)權利人未因侵權人行為受到 2.5 億損失，如

此判決反造成不當行利。(三)近乎剝奪侵權人永遠的經濟能力，恐影響被告

的人權。(四) 如本案須繳裁判費，將造成被告無法負擔裁判費上訴。台灣

裁判費的計算跟美國不一樣，美國人民根據憲法有訴訟權，所以裁判費金

額小不致造成人民無法訴訟之負擔。台灣裁判費沒有最高限額，本案如須

繳納裁判費，被告恐難負擔。 

  除了賠償數字不合理可能剝奪被告經濟能力外，本案判決被告應該負擔

費用將本判決書的當事人案由及主文內容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刊登

聲明啟事各一日，恐也突顯立法之不當。我國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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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權利人得要求侵權人將判決登報，這到底是什麼性質賠償？是財產賠

償還是非財產賠償？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成立的法人組織，何來精神損害？

此項救濟如果是財產上損害賠償，登裁判書跟回復權利人財產損害似無關

係。很多權利人請求刊登裁判書目的應是殺雞儆猴，要讓大家知道如果你侵

害權利人就會得此下場，如果立法在提供侵權行為之救濟，登報在救濟什

麼？侵害智慧財產權跟侵害名譽是不一樣的，登報讓所有人知道侵權人得到

不利判決，這樣的思維正當性是什麼？相關立法應有檢討必要。 

王惠玲顧問： 

  目前對商標損害賠償如何計算有不同的見解，針對商標侵權是不是應該

有懲罰性損害賠償，還是應該就損害做賠償，商標法現在正在修法，針對這

個議題在做處理，也許可以請劉副組長說明一下現在智慧局對商標的損害賠

償的看法。 

劉蓁蓁副組長： 

  其實當時立法理由說明對以零售單價五百倍或一千五百倍計算損害賠

償額並不是懲罰性質，只是顧慮商品流通市場很難計算所受損害多少，所以

用這個預估數額當作計算方式，實務上也多適用第 2 項規定酌減以合理計算

賠償金額，目前修法草案對這個條款並未修正，僅增加一款以授權金額作為

其損害的計算方式。 

陳昭華教授： 

  因為這個案子，我把七十四年修法的立法理由找出來，立法理由前段

是：「冒用他人商標之商品，往往不循正常商業軌道銷售，其銷售數量多少，

侵害人亦多秘而不宣，故被害人實際受損害之情形，往往難以計算或證明，

復有侵害人於獲悉有人進行調查後，即不擇手段加速傾銷，對受害人往往造

成更大之損害，而受害人能查獲之商品為數不多，受害人因無法證明實際損

害，致不能獲得應得之補償，非僅有失公平，且助長此類侵害行為之滋生。」

這是提到可能有舉證困難之問題。但立法理由後半段提到：「英美法例雖設

有由法院依侵害情節酌定超過實際損害額至三倍之賠償，非僅在表面上使受

害人成為不當得利之受益人，且對作為計算基礎之實際損害仍無法免除其舉

證責任，終不若以法律明定其法定賠償額為愈。爰於修正條文第一項增列第

三款，…」，其提到以懲罰性賠償可能過高，可見該款不是懲罰性賠償性質

的規定。何況就算以懲罰性賠償金計算，本件亦不可能超過 615 萬（（22＋

23＋80＋80）×3＝615），而本判決判賠二億多，顯然過高。因此適用本款時

應考慮到仿冒之商品數量、價值、損害額度…等，不可能任何商品都適用。

例如查獲到仿冒幾台鋼琴，不可能乘以 500 倍，那會過高。 

林秋琴律師： 

  過去普通法院適用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會再依案情酌減，據

查，在九十六年智第八號判決，原告請求五百倍結果法院判六十七倍，法院

認為五百倍顯不相當，九十六年智第十二號，請求五百倍結果法院判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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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九十七年智第三十六號，請求五百倍結果法院判五十倍(五十倍結果是

十四萬四千)，九十六年智四十九號，請求五百倍結果判三百倍(結果是三十

萬台幣)，八十七年台上二零三七號，請求一千五百倍判一百倍(結果是賠四

十九萬四千)，顯然在智慧財產法院設定之前，每個審理法院如認為五百倍

或一千五百倍顯然不合理的時候，並不會這樣去裁判，結果反較合理。商標

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容許權利人主張侵權人全部收益而非獲利，形同

懲罰，在具體個案時候其實也可能極不公平。我認為如無法接受被告之舉

證，法院應該估算合理利潤，85.1 度 C 乙案，可以看出法院在具體個案的衡

平判斷。 

王惠玲顧問： 

  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三款應該限定在無法取得數量的情況下適用之，且

須經法官公平的裁量，因為第三款之規定不是懲罰性損害賠償。 

劉蓁蓁副組長： 

  對於這一款，最早商標法修正草案我們是建議作刪除的，畢竟這不是一

般正常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可是公聽會時法官、及實務界代理人、律師都

認為該款很好適用，所以依與會多數意見保留下來。 

林秋琴律師： 

  高等法院有個判決說該酌減不酌減是不適用法律的違法，但是最高法院

八十八年台上二五八二號判決說這是原審職權所得裁量之範圍，縱忽視上訴

人之聲請仍不得指為違法。當事人要救濟本案有實際困難，一來如須負擔裁

判費恐有實質困難，二是判決到底是不是違法還是職權可以決定，法院見解

上似乎也不是非常清楚。 

劉孔中教授： 

  商標法第六十三條應該是以回復原狀的損害賠償為主要的立法目的（該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觀諸其引文：「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

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就十分清楚。再者，該條第二項規定法院只能酌

減(：「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而不能像著作權法

第八十八條第三項(視「故意且情節重大者」)酌增賠償額，也說明本條的目

的不是在懲罰侵權行為人，而是回復原狀。本條第一項第二款則是以「耗盡

侵權行為人不法利益」為手段，使得其徒勞一場，目的也不是在於懲罰侵權

行為人。因此，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的是侵權商品售價的五百到一

千五百倍，而不是「所受損害的五百到一千五百倍」。這五百到一千五百倍，

只是估算侵權商品的銷售數量，法院固然有裁量權，但只是對銷售數量的估

算，而不是依據侵權行為人侵權情節之輕重做調整。本案判決看起來似乎是

誤解了第六十三條，而從「如果不制裁的話會助長仿冒茲生」的角度出發，

認定五百倍，即使達到使自然人的被告經濟滅頂的地步也不願酌減，果真如

此，何不乾脆認定一千五百倍? 

其次，智財法院雖然具備智慧財產法的專業知識，但是在本案可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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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為男性，沒有購買奢侈精品的經驗，而欠缺對系爭商標商品所涉及的行

業與市場的常識，因而判斷會與一般常識出入極大。其實，智財法院只要稍

微花點精神就不難發現：本案被告曾經為愛馬仕設在晶華酒店專櫃小姐，離

職後可能因為握有客戶名單，決定用跑單幫的方式從國外自行輸入柏金包，

再銷售給特定客戶，而由於柏金包是非常昂貴的商品，只有在北市精華地段

(本案為安和路)成立精品店，才可能使消費者對其產生信賴（這就涉及被告

是否有暴利的認定）。再者，愛馬仕柏金包不可能大量銷售，因為其價格動

輒五、六十萬，只有居於消費金字塔最頂尖的極少數人有購買的能力，所以

被告精品店的規模與銷售的數量都有限，惟是否如此，就涉及本案被告在案

發後有無可能「大量傾銷」的認定。 

商標法第一條其實只是非常抽象、約略的條文，嚴格說來不適合作為具

體個案的裁判依據，否則法官很容易將自己的價值與認知套入其中，而作無

限上綱式的演繹，成為一種最沒有節制的法官造法活動。比較妥適的做法，

應該是援用商標法的具體條文，在本案就是第六十三條，而不是透過第一條

再來適用六十三條。然而本案智財法院就是如此，在法條適用的邏輯關係上

失去分寸。 

最後，本案判決適用商標法第六十四條(:「商標權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

權者負擔費用，將侵害商標權情事之判決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

紙。」)，判決被告應當將判決書內容刊載新聞紙。然而，刊載商標仿冒判

決書，其實並不能回復商標權人商譽，而只是變相的課予被告金錢上的不利

益，可以說是雙重懲罰。因此商標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的妥適性可能要加以檢

討。 

王惠玲顧問： 

  目前對於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的部分，就算原告可以舉證，可是事

實上被告一定會否認，所以法官也不知道誰講的是真是假，但如依第三款的

規定，無論是依一千五百倍或五百倍計算，對當事人來講是不是公平？我們

是不是能提供點想法幫助智慧局在立法的時候，針對第六十三條在適用上有

層次性的分別，在文字上作適當的修正讓原告跟被告有公平的方式來處理損

害計算，這是我希望在這個座談會過程裡頭達成另外的效果。 

劉蓁蓁副組長： 

  最早商標法修正草案也曾對第三款作備位性損害賠償之計算的設計方

式討論過，但後來採公聽會多數意見，維持原選擇性之規定。至於現行第六

十四條判決書登載規定，目前修正草案是刪除的。另第六十三條第三項也要

刪除，因業務上信譽請求應相當前項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且刪除理由認為

以前會有業務上信譽的損害賠償，是因為在八十二年之前商標跟營業是不能

分開移轉的，可是八十二年修法之後，商標權移轉不再限於須與營業一併為

之，所以自無再賦予商標權人有關信譽遭損害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 

林秋琴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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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權受侵害似無法用登判決得到任何彌補損害結果，一般著作權受侵

害，除非涉及人格權部分，也難以刊登判決彌補被害人損害。可是侵害商標

造成商譽的損害是有可能的，我個人認為商譽上損害是財產上損害賠償，但

是應該依六十三條第一項去解決，保護智慧財產權要合情合理，要彌補真正

受到的損害，對不容易舉證情形，給予合理推定，可以減掉一些舉證的麻煩，

賠償須斟酌侵權態樣，侵害人究是製造還是販賣?是輸入?量販?還是跑單幫?

產品是高價位還是低價位，這些全部都要考慮，以決定合理的賠償數額。我

是覺得六十四條刪掉為宜。 

陳聰富教授： 

  這個案子賠償金額會那麼高，是因為法院對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的性

質沒有弄清楚，如果我們的共識以及立法理由都認為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是損害填補的計算方式之一，法官沒有誤以為是懲罰性賠償，就會避開法院

判決很奇特的情況。從六十三條第一項的條文來看，是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

償時，得就下列各擇一方式計算其損害，所以文字上看起來也是在填補損

害，只是不夠清楚。也許立法上要寫清楚說，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以填

補其損害為原則，其計算方式以下列方式行使，這是第一個立法上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對於損害金額得酌減，這裡是不是更能說明，前面各款其

實就是在填補損害，而不是在懲罰。為什麼要酌減，就是怕損害額太高，這

點也許也可以加以說明。我覺得，在現行法的解釋上，只要把性質定性清楚，

法院就不會判出那種結果。在本案，法官應該繼續適用第二項加以酌減，就

會達到立法的目的。就六十三條現行法的規定來講，我覺得運作是可以運作

的，問題出在法官沒有認識到真正的立法理由，所以這一點讓法官清楚，法

律適用就會很清楚。 

  關於六十三條第一項的一、二款，第一款是民法上傳統規定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第二款是對加害人所得利益的剝奪。對第二款規定我的看法有兩

個：第一個是，損害賠償本來就是在填補損害，可是我們最高法院很多見解

認為損害賠償的功能除了在填補損害之外，也在剝奪加害人的利益，所以如

果從這個觀點來看，第二款不是沒有道理。第二款沒有道理的是後半段，用

全部收入作為所得利益計算，這個毫無道理，因為所得利益一定有辦法計算

出來，後面的規定完全違反剝奪利益的想法。 

  再來，就第三項營業上的信譽是什麼，最古典的爭執回到法人到底會不

會有精神痛苦，通說都不承認法人會有精神痛苦，只不過商譽受損這一點，

法院發展出來說，這種損害叫無形損害，所以仍然歸類為非財產上損害，而

且是要賠償，所以這個規定，我覺得把它放著應該也沒有關係，換言之，它

跟我們一般理解的傳統觀念未必一致。 

  最後，六十四條的規定是仿造民法一百九十五條，名譽受損的時候可以

請求登報道歉，可是一百九十五條跟這裡六十四條完全不一樣，因為一百九

十五條是關於精神痛苦的回復，但是商標權人用這種方式跟回復名譽沒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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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關聯，所以這是六十四條跟一百九十五條的差別。 

張哲倫律師： 

  我覺得這些議題都關涉到我們怎麼看待民法跟智慧財產權法律的關

係，我舉個例子來說，是不是商標法沒有規定的事情就回到民法？這可能會

有一個疑問，因為所有的智慧財產權都有個別特殊的性質，我是認為民法跟

智慧財產權各部法律之間的關係，似乎應該切開來看，民法不必然立於智慧

財產權法律之補充適用地位，智慧財產權法律就爭議問題應自行於內部架構

法律規定予以解決，例如 IP 的幫助侵權的時候，我們是多麼計較於一方面

保障你的 IP，同時也不希望過於擴大你的 IP 保護以致於阻礙知識流通，所

以這個性質上來看跟民法固有財產權的觀念，或是民法的共同侵權行為觀念

是有很大不同，否則若以最高法院例變字第 1 號判例關於過失共同行為之見

解，IP 幫助侵權的適用範圍，顯將不當地被擴大，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IP 的特殊性質還包括比如經濟學上公共財的性質，也就是說你

一旦釋出於市場，他有沒有被侵害很難知道，再來任何的 IP 固定成本很高，

可是你要仿冒的邊際成本很低，這些都是為什麼會在保護 IP 的法律會設一

些特別的規定，都是為了幫助 IP 受侵害時，調整不利證明侵權行為存在或

不利證明損害賠償計算的間接輔助規定，假設說我們可以討論民法確實是跟

IP 法之間不立於立即補充的關係，或許我們容許在 IP 三法裡面有一些關於

損害賠償責任要件的成立，可以容許不同於民法的思考的話，我覺得後面的

問題再談起來會比較清楚，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認為這是民法的補充，這部

分的思考就比較有限，我必須強調愛馬仕的個案跟在其他個案有沒有酌減的

適用，跟我們現在討論抽象上民法跟 IP 法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可以不同的兩

個議題。 

林秋琴律師： 

  要剝奪侵權人所受利益的話，當被告不能夠就成本或必要費用為舉證的

時候，應該是要以銷售該項的產品一般利潤或合理利潤來決定賠償金額，這

個結果才會是公平的。 

陳聰富教授： 

  我覺得不管哪一個法律，最好不要跟民法基本理論差太遠，不然很難去

解釋。今天大家關心五百或一千五百倍合不合理，我不是說非要把懲罰性賠

償的概念拿掉，至於說加害人很可惡要懲罰他，那是立法政策的選擇，我覺

得應該還可以有懲罰性賠償，如果立法政策同意的話，我沒有反對的理由，

可是現在主管機關一直要把它拿掉，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問題。 

謝銘洋教授： 

  在大家都覺得專利權無用論的情形下，專利權請求損害賠償通常金額都

很低，權利不能受到保障，再把懲罰性損害賠償拿掉，然後沒有任何配套措

施，我覺得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劉孔中教授： 



 10 

  IP 因為以往比較不發達，就自動援引民法的概念與規定，然而 IP 跟個

人財產權差異很大，而帶有公共財的性質。因此 IP 法有所謂「IP 法定主義」，

也就是立法者必須做出明確的法律價值判斷而將之規定在智慧財產法律當

中，所以 IP 制度的建構上都要去發展自己的體系。我們檢討智慧財產的相

關法律，從來沒有發現有過其它法律常見的條文：「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它法律」，也就是基於這個道理。 

張哲倫律師： 

  有關與民法的關係，我們有個大前提，希望 IP 法可以作獨立於民法以

外之，作符合個別 IP 權利性質系統性之思考，在大前提之下，六十三條本

來就是為了實際上損害算不出來的時候做這個擬制，有了擬制之後又要去看

擬制的結果合不合本來的損害，好像有點又循環回去，我還是要強調愛馬仕

這個案子對檢討六十三條不太公平，因為太極端，全世界一年大概賣不到五

百個，另外關於商譽損失，不管是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現在實務上權利

人要求得商譽損失困難性是難如登天，最高法院說你要請求商譽損失一定要

證明侵權行為前跟侵權行為後，商標價值實際減損的差額，事實上這是道德

上百分之百正確，但實務上不可能的事。 

陳昭華教授： 

  第六十三條第三項是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實務常有爭議。最

高法院有幾個判決認為係非財產上損害，性質類似民法一百九十五條，損害

賠償額度是審酌雙方當事人的資歷，侵害商譽的程度跟其他一切情形來認

定。但亦有認為侵害商譽的程度要用鑑價來判斷，此種計算方式比較類似財

產上損害之算法，但商譽的損害是財產上損害，則在計算時可能會與依照第

六十三條第一項三款計算出來的損害重疊，是否恰當，有疑義。惟如果是非

財產上損害，其損害額度亦有不易估計之問題。 

陳聰富教授： 

  五百到一千五百倍的好處是清楚容易算，可是一二三是並列的，第三款

算出來不應該跟第一款差太多，所以它還是在填補損害。 

林秋琴律師： 

  所有的法律都應該有立法理由，如果我們認定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

三款的立法理由只是要節省舉證上困難，適用必須要就具體個案去判斷。第

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應該要修改，以免除懲罰的效果，第六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在具體個案不合理的時候，應該適用第六十三條第二項去解決。 

劉蓁蓁副組長： 

  當時立法說明這三款是擇一計算損害，其實沒有懲罰性損害的規定內

涵，原則上即使用第三款去計算損害，應該也不能跟第一款和第二款算出來

的結果差距太大，目前以增訂第四款用授權他人可能所得到的權利金數額當

作所受損害的計算方式，所以我們盡量在修法說明的時候，把所有擇一計算

損害的立法原意寫清楚。經過本次討論，本局對第六十三條第二款「依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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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所得利益」，有關「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之後段規定，

將一併與專利法等檢討是否刪除或修正為「合理利潤」為宜，以與懲罰性損

害賠償相區別。另外第三項業務上的信譽，因為法院常常把它當成非財產上

損害，且賠償金數額全賴心證，但我們覺得有關商譽部分依現行商標權性質

仍屬財產上損害，應併到前面一起去計算，且目前修法草案有關減損著名商

標信譽或識別性之視為侵權部分，亦未賦予損害賠償請求權，僅賦予得請求

排除或防止侵害之請求權，法理上對於商標權侵害沒有再請求非財產上損害

的問題。 

陳聰富教授： 

  我是覺得，違反學理的能改就改，第二款後半段就應該拿掉，學理上站

得住腳的，就放著讓實務去發展。 

謝銘洋教授： 

  我想我們今天最大的共識是第六十三條還是損害的填補為核心，而不是

懲罰性損害賠償，如果這樣的訊息未來法院法官都能夠清楚了解的話，對案

件的合理性會有非常大的幫助，立法要立到很完整實在不可能，再怎麼樣規

定還是有漏洞，法官怎麼樣妥善適用法律是最根本的。今天很感謝大家貢獻

非常多的意見。 

 

陸、散會：下午１６：５０ 

 

   

 


